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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
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 外 監 管 公 告 
 

 

此海外監管公告是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作出。 

 

茲載列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以下資料全文，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許波 

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 

二零一四年八月七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熊維平先生、羅建川先生、劉祥民先生及蔣英剛先生，非執行董事孫兆學先生
及王軍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吳建常先生、馬時亨先生及吳振芳先生。 

 
*僅供識別 



 

— 2 — 

證券代碼：601600         股票簡稱：中國鋁業       公告編號：臨 2014-021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媒體傳聞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

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重要內容提示: 

 媒體報導的《中國鋁業證實組建稀土集團獲批 中國稀土格局漸分明》

所稱“中國鋁業”和“中鋁”均指中國鋁業公司。 

 媒體報導的《中鋁“混改”再提速 與民企合資試點員工持股》所稱“中

鋁”系中國鋁業公司。 

 中國鋁業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東。 

 一、媒體報導簡述 

（一）2014年 8月 6日,新浪財經報導發佈題為《中國鋁業證實組建稀土集

團獲批 中國稀土格局漸分明》的文章（以下簡稱“新浪財經”），文中稱“今

日中鋁總公司新浪財經證實，工信部已於近日正式下文確認中國鋁業公司大型稀

土企業集團組建方案，中鋁將以控股的中國稀有稀土有限公司為整合主體，重點

整合廣西、江蘇、山東、四川等省(區)的稀土開採、冶煉分離、綜合利用企業。” 

（二）2014 年 8月 7日，《21 世紀經濟報導》刊登題為《中鋁“混改”再

提速 與民企合資試點員工持股》（以下簡稱“21世紀”）的文章，文中稱“中

鋁自今年 1 月成立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後，該領導小組由董事長熊維平擔任組

長……正在研究制定中鋁公司重點改革的任務及改革工作要點，其全面深化改革

的路線圖和時間表也在制訂中……目前中鋁旗下推進員工持股、技術骨幹持股的

三家試點企業分別為東輕公司、河南鋁業、華西鋁業。” 

二、澄清聲明 

針對上述報導,公司特作以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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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浪財經報導中的“中國鋁業”和“中鋁”均指中國鋁業公司。21

世紀報導中的“中鋁”指中國鋁業公司，“中國鋁業”指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鋁業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東。 

（二）目前,本公司經營範圍尚未涉及稀土業務。 

（三）21 世紀報導中提及的“今年 4 月份，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已與杭

州錦江集團有限公司共同出資設立了華錦鋁業”相關內容，請詳見本公司 2014

年 6 月 28 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披露的《中國鋁業關於投資建設清鎮氧化鋁項目

及出資設立貴州華錦鋁業有限公司的公告》。 

（四）21 世紀報導中提及的“中鋁旗下推進員工持股、技術骨幹持股的三

家試點企業分別為東輕公司、河南鋁業、華西鋁業”，該三家試點企業均為中國

鋁業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五）本公司發佈的信息以公告為准，《證券時報》為本公司指定的資訊披

露媒體，請廣大投資者理性投資，注意風險。  

特此公告。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4年 8月 7日 

 


